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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 函
地址：81242高雄市小港區平和南路185號
承辦單位：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
承辦人：薛汶萱
電話：07-8215929#110
電子信箱：ma0221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前鎮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
發文字號：高市港中教字第112703894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遴選辦法及推薦表各1份 (54838715_11270389400A0C_ATTCH5.odt、

54838715_11270389400A0C_ATTCH6.odt)

主旨：有關本校校慶65周年傑出校友遴選辦法，請貴單位協助公

告轉知所屬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校校慶65周年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表揚對母校、社會及國家有具體貢獻或特殊成就之校

友，以弘揚校譽激勵後進。表揚對象包含本校歷屆之校友

(含初中及補校)，具備各類(學術教育類、企業經營類、藝

文體育類、社會服務類及其他類)條件之一，且在各領域中

有卓著表現，足為後學之楷模者，即具被推薦資格，以上

對社區及高雄市有卓越貢獻為優先。

三、本案遴選期間於公告日起至112年10月13日止，郵寄至本校

薛汶萱小姐收(信封註明「傑出校友遴選」，以郵戳為

憑)。

四、檢附旨揭遴選辦法及推薦表各1份(如附件)。

正本：第三類發行、各學校
副本：本校教務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